附件二
代表隊遴選選手/教練切結書

＊依據第十屆第一次選訓暨教練委員會聯席會議決議：除重大事故外，當選代表隊之教練、選手非經協會同意者，無故放棄者一律處禁止國際賽會一年。

　　本人　　　　　　同意若獲遴選為中華民國舉重協會參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請填賽會名稱）代表隊選手/教練，本人一定會參加此賽會辦理賽前集訓及出國參賽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據。 
此   致
中華民國舉重協會
請務必親筆簽名後再將寄回紙本，未滿20歲者，請加法定代理人(監護人)簽章
立據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親簽)
身分證字號：
住址：
法定代理人簽名：
身分證字號：
住址：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